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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助教师参加专业与学科建设会议 

的相关规定（试行） 

 
院属各单位： 

为了提高我院专业与学科建设工作水平，扩大相关专业与

学科在国内外同行中的影响，鼓励我院在编在岗教师积极参加

国内召开的专业与学科建设会议，进一步达到交流经验、学习

借鉴与提高的目的，特制定以下相关规定：  

一、资助范围  

1.资助参加国内定期召开的高水平专业与学科建设会议的

教师。 

2.资助教师必须获得国内召开的高水平专业与学科建设会

议的邀请函。 

3.优先资助被邀请作专业与学科建设会议大会报告的教师。 

4.暂不支持获得校级及以上建设经费资助的精品课程、教

 
 



 

学团队和教改项目组成员参加与所承担项目相关的会议。 

二、资助标准学院支付参会教师所需的版面费、注册费、

交通费与住宿费等会议相关费用。  

三、申请程序及要求  

1.申请教师填写《信控学院教师参加专业与学科建设会议

登记表》（见附件），并持会议邀请函或论文录用通知，向所在

系（中心）申请。  

2.所在系（中心）主任审核后，由分管院长签署意见，报

院长审批。  

3.外出住宿和交通等方面的报销标准按学校差旅费规定执

行。  

4.参会教师报销相关费用时，需要提交一份参会报告，内

容包括：会议基本情况、主要内容简介、可供学院参考借鉴的

内容等。  

5.学院将定期组织所有参会教师进行集中报告，并由教授

委员会对报告内容和报告质量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将作为个人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岗位考核与聘用等工作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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